中共益阳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党组
关于专项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和厅党组工作安排，2024年8月22日至9月29日，厅党组第九巡察组对益阳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开展了专项巡察。2025年1月17日，省厅党组第九巡察组在市局召开专项巡察反馈会，并下发了《益阳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问题清单》。按照专项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专项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组织整改落实情况
中共益阳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党组坚决扛牢专项巡察整改政治责任，将其作为践行“两个维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全面认领、诚恳接受反馈意见。一是深化思想认识，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印发整改方案，统一思想、压实责任，确保真改实改。二是健全责任体系，成立整改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细化整改方案，建立台账，做到任务到岗、责任到人。三是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修订完善执法监管、内部管理等制度，推动建立长效机制。四是强化统筹融合，将整改工作与污染防治攻坚、服务园区发展等重点任务同部署、同推进，切实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
二、集中整改期内整改进展情况
（一）反馈问题：执行理论学习制度不到位
问题1：“第一议题”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相关内容的会议次数不够，学习不深入。党组研究部署意识形态工作不够。
整改情况：（1）成立“第一议题”领导小组，党组织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严格把关学习内容。（2）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列为党组会、中心组和“三会一课”必学内容，建立台账、闭环落实。（3）今年已召开2次意识形态专题党组会，实行“议题+要点+决议”记录，建立研究台账并定期督办。（4）每年至少两次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持续深化常态化管理。
（二）反馈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树得不牢。
问题2：某企业异味问题在中央、省环保督察中多次被举报投诉。
整改情况：（1）健全环境信访快速响应机制，接件即查即办，及时回应群众诉求。（2）依托“12345”平台实行“查办—回复—核查”闭环管理，定期开展“回头看”。（3）某公司完成尾气提标改造并配套异味收集系统，污染物稳定达标；对有关问题已立案查处并整改到位。
（三）反馈问题：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有欠缺。
问题3：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管控不严
整改情况：某街道在建工地管理责任已移交赫山区住建局，益阳高新区开发建设局已制定《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扬尘污染防治标志性战役实施方案》加强园区在建工地的扬尘、混凝土搅拌、建筑垃圾处理等场所的管控。
（四）反馈问题：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差距大。
问题4：大气污染防治落实不到位。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土壤污染防治推进乏力。
整改情况：（1）大气污染防治落实不到位，阶段性完成。职责调整后高新区不再承担国控站考核，安排值班人员调度重污染天气企业应急减排落实情况，协商企业减排。推进智能门禁系统建成、重点治理项目实施以及VOCs等废气治理设施改造。（2）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阶段性完成。已发整改通知13份，园区雨污分流修复工程已立项，下半年实施。（3）土壤污染防治推进乏力，已完成。某公司优先监管地块风险管控方案已于2024年10月完成方案编制并通过专家技术评审，2024年11月完成风险管控措施。
（5） 反馈问题：主体责任落实不好
问题5：会议记录不规范。
整改情况：（1）2024年起会议记录按年份、类型单独成册，印发“三重一大”制度，明确范围流程，实行末位表态、原话摘要、投票结果全过程记录。（2）制定年度党建要点，硬性规定每季度至少1次党员大会；组织生活会实行“会前酝酿、会上批评、会后整改”闭环，记录24小时内签字确认，纳入季度考核。
（6） 行政执法存在乱作为
问题6：行政执法程序不规范。
整改情况：（1）2025年4月9日大队队务会上开展批评教育，组织学习《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等，规范处罚程序。（2）建立《案件内部审查表》并自查文书，严格三项制度；复杂案件可依法延期2次，精准计时防超期。（3）开展省市级业务培训和廉政警示教育，提升执法队伍专业素养。（4）建立案卷复盘制度，重点核查“未验先投”等违法行为，完善办案细则，确保查处到位。
（7） 整改进展迟缓。
问题7:2023年省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部分问题整改进度迟缓。
整改情况：（1）某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相关问题。该片区污水已由另一污水厂处理、无环境污染，该片区水量低于预期，经评估拟暂缓建设；项目已调整为中远期规划，待《益阳市中心城区排水专项规划（2021-2035）》修订完成后即向省厅报送销号调整方案，目前批复未下达。（2）某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移交赫山区）。根据中共益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益阳高新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移交事项清单（第二批）的通知》（益编办发〔2024〕70号）要求，该尾矿库回采、闭库工作已由高新区产业发展局移交至赫山应急局，施工过程中的废水收集、检测已同步移交赫山生环分局。
三、下一步整改工作安排
1.持续强化政治建设。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2.持续抓实问题整改。对已完成任务适时“回头看”，防止反弹；对未完成和阶段性事项实行台账动态销号，党组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定期督办。
3.持续巩固整改成效。紧盯大气、水污染防治和清溪污水处理厂销号任务，强化部门协同、工程调度和企业监管，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
4.持续深化成果运用。系统排查类似隐患，建立预警机制，完善决策评估、跨部门协作和销号管理长效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专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737-6100771；邮政信箱：益阳市赫山区朝阳街道梓山西路155号益阳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电子邮件：yyssthjjgxq@126.com。

中共益阳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党组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1月5日
1

